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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申报材料说明

一、区教育局、市属大中专院校汇总材料

1.推荐工作报告（内容包括推荐过程，对推荐人选进行审核、

评议、排序、公示、集体研究等情况）；

2.申报第十五批市级学科带头人汇总表（一式一份，附 excel

电子表格）。

二、个人评审材料

1.第十五批武汉市学科带头人申报表（A4 纸张正反打印，左

侧装订，一式 10 份，不得改变格式，不得加页）；

2.身份证、教师资格证、职称证复印件；

3.近 5 年年度考核、师德考核表复印件；

4.近 5 年教学工作量证明材料原件；

5.符合交流条件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在编专任教师具有在农

村、薄弱学校任教 1 年经历的证明材料原件；

6.获奖证书、荣誉证书复印件；

7.论文、论著等科研成果复印件（其中，著作、教材、论文

只需复印封面、版记、目录、后记、封底及本人所承担研究或撰

写部分的内容）；

8.武汉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上打印的继教学时记录单（加

盖区级继教机构公章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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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个人评审材料必须真实、规范、齐全，用牛皮纸档案袋装好，

并在封面贴上标签，标注“武汉市第十五批市级学科带头人评审材

料”字样。第 2 至 9 项材料须装订成册，并打印封面、目录（须标

注页码，目录编号与材料编号一致），所有复印件须由工作单位审

核原件后，加盖“与原件核对无误”的印章及单位公章。申报表中

填写的荣誉、奖励、成果、业绩等情况，须提供相应的证书或证

明材料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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